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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_E4_B8_80_E8

_B5_B7_E9_9B_86_E8_c30_36166.htm 【案情】 2000年9月，B

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将一份载明特别

保证提箱后及时将空箱归还到贵公司指定的堆场，且在10天

内结清所有费用的进出口集装箱放箱申请（保函），交给A

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并在向A公司提

交了3张进口集装箱发放申请单和3张限万押箱支票后，分3次

从A公司处共提走了55只集装箱。B公司在提箱后10天内将空

箱归还给A公司并结清了修箱费。A公司认为上述55只集装箱

在B公司归还空箱时已共计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200

余万元，而B公司尚未履行其在保函中主动承诺的支付“所有

费用”的义务，请求判令B公司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

币200余万元及其利息损失。B公司则辩称，集装箱超期使用

费应由收货人支付，其作为公路运输企业，从未承诺支付或

垫付该费用，请求驳回A公司的诉请。 【审理】 海事法院经

审理认为，从放箱申请（保函）的内容上看，“所有费用”

应当是在B公司责任期间以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不应包括B

公司提箱前已产生的超期使用费，B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主动承

诺，不应承担提箱前超期使用费的支付责任。遂判决对A公

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分析】 如何确定“所有费用”的

真实意思将决定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分析：１． 对“申请（保函）”的全文内容进行审

核，可以看出，B公司特别保证的是“提箱后”及时将空箱归

还至A公司指定堆场并结清“所有费用”，因此B公司的责任



期间应从“提箱后”起算，“所有费用”应当是在B公司提箱

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不是也无法指向B公司责任期间以外所

产生的提箱前超期使用费。A公司截取“所有”一词所作出

的有利于自己的推演有违B公司的真实意思。２． B公司提箱

时向A公司提交的是3张限万支票，而涉案的超期使用费是人

民币200余万元，两者相差甚远，亦可从侧面反映出B公司并

无承诺支付提箱前超期使用费的真实意思。3． 虽然收货人

超期提货须支付超期用箱费已成为行业惯例，但并不是说谁

去提货谁就要支付超期费。基于船舶代理人和公路运输人在

集装箱业务中缔约地位悬殊，为船舶代理人利益，公路运输

人代收货人向船舶代理人支付超期用箱费在实务中较为常见

，但是远没有成为固定的交易习惯。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各经济主体虽实力上可能有差距，但法律地位平等。因此

依据行业惯例亦不能作出对B公司不利的解释。４． 依据诚

实信用原则，B公司在经营涉案集装箱公路运输业务的利润相

对微薄的情况下，主动承诺支付200余万元人民币，有悖于市

场经济主体进行交易时的正常理性，若作出对B公司不利的解

释将极大损害其利益；涉案申请（保函）为A公司起草，其

作为权利主体相对于B公司理应对自身的权利尽更大的谨慎注

意义务，即使对申请（保函）中的条款有不同的理解，也应

当做出对A公司不利的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B公司并无承诺

支付包括其提箱前的“所有”的超期使用费的真实意思，理

应作出对A公司不利的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